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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焦作金鑫恒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公告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焦作金鑫恒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2 月 26

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

《关于拟修订<公司章程>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1）。经事后审核，原公告

部分内容需更正，更正后的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拟修订<

公司章程>公告（更正后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44），更正情况如下： 

更正前： 

原规定 修订后 

第十七条  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

9,688 万股，整体变更时向发起人发行

9,688 万股，占公司可发行股总数的

100%。 

第十七条   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

10,058 万股，整体变更时向发起人发行

10,058 万股，占公司可发行股总数的

100%。 

更正后： 

原规定 修订后 

第十七条  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

9,688 万股，整体变更时向发起人发行

9,688 万股，占公司可发行股总数的

100%。 

第十七条  公司设立时发行的普通股总

数为 9,688 万股，整体变更时向发起人发行

9,688 万股，占公司可发行股总数的 100%。 

此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，敬请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焦作金鑫恒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4 月 3 日 

http://www.neeq.com.cn/disclosure/2020/2020-03-20/1584695287_357903.pdf

